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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088     证券简称：中国神华     公告编号：临 2022-011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年度与国家能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公告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1 年 6 月 25 日，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2020 年度股

东周年大会批准了本公司与关联方国家能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财务公司”）

于 2021 年 3 月 26 日签署的 2021 年至 2023 年《金融服务协议》（“《金融服务

协议》”）及其项下 2021 年至 2023 年的年度交易上限。根据《金融服务协议》，

财务公司向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本集团”）提供综合授信（无需本集团提

供任何抵押或担保）及多项金融服务，本集团可以在财务公司存款。《金融服务

协议》的主要内容及 2021 年至 2023 年的年度交易上限情况，请见本公司 2021

年 3 月 27 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中国神华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根据《金融服务协议》的约定及 2020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决议，本公司与财

务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如下： 

（一）财务公司向本集团提供综合授信每日最高余额（包括贷款、信贷、票

据承兑和贴现、担保、保函、透支、开立信用证等，含已发生应计利息）： 

预计上限为 100,000 百万元，贷款利率范围为 3.45-4.26%。 

（二）本集团在财务公司的每日最高存款余额（含已发生应计利息）： 

预计上限为 27,900 百万元，存款利率范围为 0.455-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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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财务公司向本集团提供金融服务（包括但不限于提供咨询、代理、结

算、转账、投资、信用证、网上银行、委托贷款、担保、票据承兑等服务）收取

的代理费、手续费、咨询费或其他服务费用总额： 

预计上限为 300 百万元。 

《金融服务协议》执行期间内，财务公司不存在违法违规、业务违约、资金

安全性和可收回性难以保障等可能损害本公司利益的情形。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

事对 2021 年《金融服务协议》的执行情况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本公司与财

务公司 2021 年度存贷款等金融服务交易公平合理，该等交易不会影响本公司资

金的独立性，不存在影响本公司资金安全或本公司资金被关联人占用的风险，不

存在损害本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于 2021 年 3 月 26 日召开的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上，本公司全体

独立非执行董事确认《金融服务协议》项下与财务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从本公司

角度而言：（1）于本集团一般及日常业务过程中进行；按照正常商务条款或比

正常商务条款为佳的条款实施；协议、交易上限及定价公平合理，符合本公司及

本公司股东的整体利益，不会构成本公司对关联方的较大依赖。（2）公司董事

会就该等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    黄清 

2022 年 3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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